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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共场所卫生许可 
 

服务单位：临安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

设定依据：《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》第四条、《公共场所卫生管理

条例实施细则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、第二款 

服务对象：个人、法人、其他组织 

收费情况：不收费 

法定时限：20 天 

承诺时限：10 个工作日 

受理窗口：临安市行政服务中心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窗口 

咨询电话：23616073 

申报材料：卫生许可证申请书、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职务证明和

身份证明、工商营业执照、从业人员（包括临时工）的名单、健康

证明、经营场所房屋产权证明和房屋租赁协议、建筑设计的卫生审

核资料或经营场所的平面图或地形图及卫生防护设施图、公共场所

卫生检测或评价报告，委托申报证明及受托人身份证明 

服务流程：受理、审查、决定、发证 

 

 

 

地  址：临安市锦北街道环城北路临安市行

政服务中心 

邮  编：311300 

网  址：http://www.zjzwfw.gov.cn/ 

咨询电话：23616073 

监督电话：23616110 

受 理 日：工作日 

受理时间：上午：8：15-11:30 

下午：13:30-17:00 

微博、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

 

 

 


